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
(2018)渝0230民初2864号

原告:谢安国,男, 1971年12月21日出生, 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华坪村2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112215331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冉泽槐，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。
    被告:冉建华,女, 1974年9月20日出生, 汉族,农民，住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华坪村2组,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409205302。
原告谢安国与被告冉建华离婚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后，依法适用普通程序，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谢安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冉泽槐参加到庭诉讼。被告冉建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谢安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判令原被告离婚，婚生子谢海强由原告抚养并承担抚养费。事实和理由：原被告于1992年相识恋爱，1997年2月26日在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，1998年3月27日生育长女谢玲丽，2001年5月15日生育次子谢海强，谢玲丽已是在校大学生，谢安强系在校高中生。2013年被告在浙江省打工期间，外出未归至今，现双方分居已满5年，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冉建华未作答辩。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：谢安国与冉建华于1992年相识恋爱，1997年2月26日在丰都县包鸾镇人民政府登记结婚，1998年3月27日生育长女谢玲丽，2001年5月15日生育次子谢海强，谢玲丽现系在校大学生，谢海强系在校高中生。2013年谢安国与冉建华在浙江省嘉兴市打工期间，冉建华于2013年7月28日外出未归，双方分居生活至庭审终结之日。
上述事实有原告的陈述、结婚证、证明、证人证言、常住人口登记卡等证据，并经庭审举证、核证、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，原被告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是判令离婚的构成要件，对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，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 “有下列情形之一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：……（四）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……” 规定进行判断，原告谢安国所举的证据证明，原被告因夫妻感情不和分居已达2年以上，为此应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依法原告请求与被告冉建华离婚的主张应予以支持。对于原被告婚生子谢海强的抚养问题，原告主张由自己抚养并承担抚养费的意见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采纳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十二条第二款、第三款第（四）项、第三十六条第三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一、准予原告谢安国与被告冉建华离婚。
二、谢海强随原告谢安国生活并由其承担抚养费。
案件受理费240元，由原告谢安国负担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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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八年十月八日

         （院印）书　记　员　杨明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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